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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违约责任及补救

（1）违约责任

《购买资产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

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如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和约定，则转让方之间应向上市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及个别

责任。

若因《购买资产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有关义务或不履行中国法律规定的有关强制性义务，其

结果实质性地导致《购买资产协议》不能生效或交割不能完成，则该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因本次交易终止导致守约方所

蒙受的经济损失金额作为违约赔偿金。

（2）补救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上市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份对价的，每逾期一日，应以

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10%计算违约金，但由于交易对方原因导致逾期

付款的除外。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交易对方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

完毕标的资产交割，每逾期一日，应以标的资产总对价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10%计

算违约金，但由于上市公司的原因导致逾期交割的除外。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应当赔偿守约方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及可

得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4年11月27日，公司与西藏华浦、大连创投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2015年5月21日，公司与大连创投签署了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下合称“《股份认购协议》” ）》

2、股份认购方案

（1）发行规模

发行人同意向西藏华浦非公开发行总额相当于604,647,377.76元的四川金顶A股股份， 西藏华浦同意认购该等新发

行股份，认购总价款为604,647,377.76元；向大连创投非公开发行总额相当于325,352,625.52元的四川金顶A股股份，大连

创投同意认购该等新发行股份，认购总价款为325,352,625.52元。

（2）发行方案

1）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人拟向西藏华浦、大连创投发行的新增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2）发行价格

本次新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首次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的除权除息均价为5.24元/股，据此本次发行价格为上述股票交易的除权除息均价的90%，即4.72元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

行数量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发行数量

本次向西藏华浦新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为128,103,258股，向大连创投新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为68,930,641股，最终

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4）新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认购方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发行人新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5）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新发行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3）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人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将主要用于迅网湖州云计算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

构费用。

3、缴款、验资及股份登记

协议生效后，协议双方应依据本协议确定或另行确定缴款日。

认购方应在缴款日向发行人交付一份由认购方适当签署的不可撤销的电汇指令。 认购方将按照发行人和发行人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的规定，将全部认购价款自认购方指定的一个银行账户一次性转账划入发行人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银行账户（“发行人非公开发行收款账户” ）。

为将认购方登记为新发行股份之股份持有人， 发行人应指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付款进行验资

并出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的出具日应不晚于全部认购价款按前述规定到达支付至发行人非公开发行收款账户之日后的

三个工作日。

验资报告出具以后， 发行人应在不迟于验资报告出具日后之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交将认购方登记为新发行股份持有人的书面申请。

4、违约责任

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

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

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上述赔偿金包括直

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如发行人股东大会或中国证监会未能核准本次发行方案，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双方均无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协议生效前，为确保本次收购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发行人有权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于重组配套融资事宜审核政策

的调整情况取消本次配套融资方案，发行人无需就取消本次发行事宜向认购方承担违约责任。

协议生效后，认购方拒不按照协议的规定缴付股份认购价款的，认购方应当向发行人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 前述违

约金不能弥补发行人因认购方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的，发行人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继续向认购方进行追偿。

双方同意，若出现发行人与德利迅达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预测利润数发生下调且发行人以调

整后方案向中国证监会进行正式申报，由此导致认购方违反协议约定的认购义务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5、本协议的生效及终止

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发行人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收购及配套融资交易；

2、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收购及配套融资交易；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收购及配套融资交易。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协议双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协议方可解除。

四、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2014年11月21日，创新云科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智联云科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赛伯乐亨瑞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

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廊坊鼎创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廊坊鼎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

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济南克劳德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济南克劳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

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上海量嘉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上海量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湖北福诚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南通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南通拱形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进行本

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济南云熙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济南云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上海溱鼎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上海溱鼎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企业）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 赛伯乐云融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确认

书》，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大连赛伯乐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山东乐赛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确认书》，同意与公

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宁波厚泽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宁波厚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济南云睿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济南云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北京大银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北京大银富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新余日劲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新余市日劲资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进

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长沙飞鸿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长沙飞鸿伟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武汉赛科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武汉赛科创新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烟台蓝和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卓创众银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

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大连欣新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富金云网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深圳市富金云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进

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吉林赛金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

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河南思创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济南云酷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济南云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北京云世纪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进行

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上海隽嘉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上海隽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睿盈同创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北京睿盈同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海德磐石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世亚财富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长沙墨菲召开股东会，同意与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杭州轩宁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杭州轩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公司

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1日，济南创云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济南创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与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2014年11月25日，德利迅达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的德利迅达95%股份转让给四川金顶。

2014年11月25日，西藏华浦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

2014年11月25日，大连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大连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参与本次交易配

套募集资金的认购。

2014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

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配套融资认购方分别签署了《股份认

购协议》。

201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并；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

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最近一年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四川金顶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人赛伯乐亨瑞、赛伯乐云融、大连赛伯乐、山东乐赛、卓创众银、吉林赛金和北京云世纪将合

计持有四川金顶本次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9.33%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暂无其他特别安排。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买卖四川金

顶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

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峨眉山市

股票简称 四川金顶 股票代码

6006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

、

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2

、

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

、

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

、

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

5

、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6

、

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

、

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1

、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

心五号办公楼

398

室

；

2

、

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

楼十号

351

室

；

3

、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

9

号办公区发展大厦

-4

号

；

4

、

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51

号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园内

；

5

、

高新区锦河街

155

号行政

楼

407

室

；

6

、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

路

42

号科技新村

1

号楼

103

室

；

7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8

号

8

层

05-68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集 中交易

□

协 议转让

□

国 有股行政 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48,059,530

股 持股比例

：

4.33%

；

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13,328,012

股 持股比例

：

1.20%

；

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12,597,607

股 持股比例

：

1.14%

；

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12,597,607

股 持股比例

：

1.14%

；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7,558,564

股 持股比例

：

0.68%

；

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5,140,805

股 持股比例

：

0.46%

；

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4,232,796

股 持股比例

：

0.38%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备注

：

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码 四川金顶

股票代码

6006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住所

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大道海亮世纪新城办公楼

大连创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永平街

82

号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洪山路

164

号

118

室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财务顾问：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

、

四川金顶 指 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

、

大连创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海亮金属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华浦 指 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创投 指 大连创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海亮集团 指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海亮金属 指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

，

系海亮集团全资子公司

德利迅达

、

标的公司 指 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德利迅达

95%

股权

创新云科 指 中卫创新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智联云科 指 中卫智联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参与本次交易的创新云科

、

智联云科等

40

名德利迅达股东的合称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四川金顶向创新云科

、

智联云科等

40

名德利迅达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其合计持有的德利迅达

95%

股权

，

并向西藏华浦

、

大连创投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西藏华浦

、

大连创投拟分别以现金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

12,

810.33

万股

、

6,893.06

万股股份

，

认购后与一致行动人海亮金属将合计

持有四川金顶

29,403.69

万股股份

，

占四川金顶本次发行后

（

包括配套

融资

）

总股本的

26.50%

的行为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评估值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对标的资产选定的评估基准日

，

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四川金顶与德利迅达股东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于

2015

年

5

月

21

签订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

协议

》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四川金顶与西藏华浦

、

大连创投签署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IDC

指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

Internet Data Center

），

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

兴起的服务器托管

、

租用

，

运维以及网络接入服务的业务

CDN

指

内容分发加速网络业务

（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

指通过在现有的

互联网中增加一层新的网络架构

，

将网站的内容发布到最接近用户

的网络边缘

，

使用户可以就近取得所需的内容

，

改善网的传输速度

，

解决互联网拥挤的状况

，

从技术上解决由于网络带宽小

、

用户访问量

大

、

网点分布不均等原因所造成的用户访问网站响应速度慢的问题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540000100002836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2135582-2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永刚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大道海亮世纪新城办公楼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有色金属材料

、

黑色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自

2014

年

11

月

14

日至

2034

年

11

月

13

日

主要股东 海亮集团

100%

持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西藏华浦的控股股东为海亮集团，其持有西藏华浦100%股权。 海亮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681000006692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14625849-3

注册资本

311,9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冯亚丽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9

日

注册地址 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386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

酒

类

、

乳制品

（

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的为准

）；

一般经

营项目

：

批发零售

：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装潢材料

（

除竹木

）、

化工原料

（

除危险化学品

、

易制

毒品

、

监控化学品

）、

日用百货

、

文件用品

、

黄金首饰

、

珠宝首饰

；

黄金加工

；

种植业

，

养殖业

（

以

上二项除畜牧业和前置审批

）；

物业管理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对外投资

。

经营期限 自

1996

年

8

月

9

日至

2016

年

8

月

8

日

2、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冯海良先生直接持有并通过上海维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波敦士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海

亮集团共计92.95%的股权。 西藏华浦为海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冯海良为西藏华浦实际控制人。

冯海良，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海亮集团董事局主席、海亮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诸暨海亮矿产控股

有限公司、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铜分会副理事长、国际铜加工协会董

事会董事、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民营实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及浙江省企

业家协会副会长。 除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外，冯海良先生通过其控股的海亮集团持有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SZ002203）45.75%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1、股权及控制关系

西藏华浦系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亮集团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如下：

2、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西藏华浦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西藏华浦外，海亮集团下属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1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68,000.00 100.00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实

业投资

，

货物进出口业务

，

商务咨询

，

自

有房屋租赁

2

诸暨华东汽配水暖城管理有限公司

50.00 100.00

物业管理

；

家庭服务

；

市场投资及管理

；

批发

、

零售

：

汽车

、

船舶及农机配件

，

水

暖管材及管件

，

百货

，

五金

，

交电

，

家用

电器

，

砂石

，

水泥

，

室内装修材料

3

诸暨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特大型餐馆

（

含冷菜

，

含裱花蛋糕

，

含生

食海产品

）（

有效期至

2015

年

2

月

15

日

）；

住宿

、

公共浴室

（

含桑拿

）、

棋牌

、

卡拉

OK

、

足浴

（

前五项有效期至

2016

年

05

月

17

日

）

4

浙江海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45.75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5

浙江海亮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8,500.00 100.00

教育业投资

、

教育后勤服务

6

海亮矿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00.00 88.00

矿产业投资

；

批发

、

零售

：

非金属矿及制

品

，

金属及金属矿

7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57.00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8

诸暨市海亮疗养院

1,500.00 100.00

全科医疗科

9

浙江卓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60.00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10

浙江海亮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11

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

18,000.00 90.00

从事各类环境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

售

。

大气污染治理

、

除尘改造

、

噪声控

制

、

固废处理等工程项目的总承包

12

浙江海亮固废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65.00

固废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13

海亮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90.00

种植业

；

养殖业

（

以上二项除畜牧业和

前置审批

）；

批发零售

：

食用农产品

；

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上述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14

香港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USD1,000.00 100.00

矿业投资

15

香港国际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USD990.00 100.00

矿业投资

16

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51.00

（

一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 咨询

、

代理业 务

；

（

二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

；（

三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四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五

）

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

六

）

对成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七

）

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

算方案设计

；（

八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

；（

九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

；（

十

）

从事同业拆借

；（

十一

）

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7

杭州海亮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70.00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18

宁波海饶物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有色金属材料

，

黑色金属材料

，

建筑材

料的批发

，

零售

，

实业投资等

19

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200.00 100.00

许可经营项目

：

大型餐馆

（

含冷菜

，

不含

裱花蛋糕

，

不含生食海产品

）（

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05

日

）；

住宿

、

足浴

。 （

前两项

有效期至

2016

年

05

月

17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服务

：

提供高尔夫

场地

。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20

北京中润嘉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18.00 10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不含演出

)

；

技

术推广服务

；

设计

、

制作

、

代发布广告

；

销售工艺美术品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备

21

上海哲浦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 3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水管安装

，

销售金属

材料

、

建筑装潢材料

、

电器设备

22

北京中优摇篮新亮臻乐科技有限公

司

4,000.00 47.00

技术推广服务

；

教育咨询

；

投资咨询

；

企

业管理咨询

；

公共关系服务

；

设计

、

制

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会议服务

；

承办展

览展示

；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

；

市场调查

；

会议服务

；

代理

、

发布广告

；

计算机技术

培训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

出口

；

销售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通讯产

品

、

计算机

、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机械设

备

、

五金

、

交电

、

建材

、

医疗设备

、

服装

、

日用品

、

化工产品

23

海亮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24

富邦投资有限公司

USD5.00 100.00

股权投资

、

商业贸易投资

、

金属贸易

、

投

资者管理与咨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海亮集团外，冯海良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1

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90.00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财务顾问

2

上海维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5,000.00 58.84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财务顾问

，

商务咨

询

，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的销售

3

宁波敦士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66.65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有色金属材料的批

发

、

销售

4

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

许可经营项目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

）、

酒类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一般经

营项目

：

种植业

；

养植业

（

以上二项除畜

牧业和前置审批

）；

内陆水域的养殖和捕

捞

，

海洋养殖和捕捞

，

渔需物资代销活

动

，

水上休闲健康娱乐活动

，

水产品的冷

冻加工与销售

；

饲料的销售

；

批发零售

：

食用农产品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

企业管理与咨询服务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西藏华浦成立于2014年11月，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有色金属材料、黑色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 注册资

本按公司章程规定5年内到位。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西藏华浦注册资本尚未缴纳，也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海亮集团2012年至2014年的简要财务状况、盈利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55,845,094,638.66 49,633,537,805.09 41,285,238,612.66

负债总额

36,232,283,515.98 31,927,960,734.59 27,362,717,892.35

所有者权益

19,612,811,122.68 17,705,577,070.50 13,922,520,720.31

利润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总收入

130,108,804,798.89 100,350,698,992.44 78,463,786,452.10

营业利润

2,000,609,618.45 2,504,593,309.27 2,834,423,366.60

净利润

1,530,762,195.49 2,006,041,874.25 2,487,061,564.24

利润总额

2,035,847,310.41 2,551,154,186.17 3,039,967,483.50

现金流量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0,320,355.55 2,145,714,867.20 783,932,315.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2,509,539.48 -3,371,671,790.88 -3,854,626,695.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807,674.49 1,566,883,021.21 2,602,643,930.2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06,204,511.99 4,059,519,063.35 3,698,449,644.18

注：上述财务数据取自海亮集团2014、2013、201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汪鸣 执行董事 男

36062119611023****

中国 诸暨市 无

王叶飞 监事 女

33901119771205****

中国 诸暨市 无

孙永刚 经理 男

33901119771024****

中国 诸暨市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西藏华浦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大连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连创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204000047282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59441814-7

税务登记证号 大国

.

地税沙字

210204594418147

号

认缴出资

40,4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安彦雄

）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17

日

主要经营场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永平街

82

号

（

办公地址

）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以上项目均不含专项审批

）。

合伙期限 自

2012

年

5

月

17

日至

2022

年

5

月

16

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大连创投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承担责任方式

1

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0.99

无限责任

2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4.75

有限责任

3

中融信控股

（

大连

）

有限公司

10,000.00 24.75

有限责任

4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24.75

有限责任

5

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12.38

有限责任

6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 12.38

有限责任

合计

40,40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根据《合伙协议》，大连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珣持有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

股东公司中融信控股（大连）有限公司56%的股权，为大连创投的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200000501419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59441706-4

税务登记证号 大国

.

地税沙字

210204594417064

号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安彦雄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15

日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永平街

82

号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

、

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经营期限 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32

年

5

月

14

日

主要股东

中融信控股

（

大连

）

有限公司持股

70%

，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

，

安

彦雄持股

10%

，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

，

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5%

2、实际控制人

姓名 李珣

曾用名 无

身份证号码

62010319681026****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境外居留权 无

住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

长期居住地 大连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1、股权及控制关系

2、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大连创投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大连创投外，大连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李珣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主营业务

1

中融信控股

（

大连

）

有限公司

5,000.00 56.00

项目投资

（

不含专项审批

）；

计算机软 硬

件开发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经营广告业

务

，

经济信息咨询

；

财务咨询

；

国内一般

贸易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法规限制 的 项 目 取 得 许 可 证 后 方 可 经

营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大连创投主要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大连创投2012年至

2014年的简要财务状况、盈利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85,517,089.74 83,394,985.18 81,817,100.38

负债合额

- - -

所有者权益

85,517,089.74 83,394,985.18 81,817,100.38

利润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总收入

3,640,000.00 2,798,666.66 1,754,666.67

营业利润

2,122,104.56 1,577,884.80 1,017,100.38

利润总额

2,122,104.56 1,577,884.80 1,017,100.38

现金流量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2,104.56 1,577,884.80 1,017,100.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800,000.0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517,089.74 83,394,985.18 81,817,100.38

注：上述财务数据取自大连创投2014、2013、201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安彦雄是大连创投的执行董事，安彦雄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安彦雄

曾用名 无

身份证号码

21021119690423****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境外居留权 无

住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

长期居住地 大连市沙河口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大连创投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087161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6399479-5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

310115763994795

号

注册资本

16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郭瑞平

成立日期

2004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洪山路

164

号

118

室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实业投资

，

货物进出口业务

，

商务咨询

，

自有房屋租赁

（

以

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期限 自

2004

年

6

月

21

日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

主要股东 海亮集团

100%

持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参见本节“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

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1、股权及控制关系

海亮金属系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亮集团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如下：

2、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亮金属下属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主营业务

1

上海皓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的销售

2

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

1,000.00 51.00

货运

、

普通货物运输

；

机动车维修

，

二类机

动车维修

；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

；

在港区

内提供货物装卸

、

仓储服务

3

诸暨市恒昌养殖有限公司

50.00 60.00

生猪及家禽的养殖

、

销售

4

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34,899.00 27.80

石灰岩开采加工及销售

、

碳酸钙符合材料

生产

、

销售

；

建材销售

5

海亮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168.00 75.21%

房地产开发

6

浙江卓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38.00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7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42.00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

资咨询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8

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9.00

（

一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务

；（

二

）

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三

）

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四

）

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

；（

五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

；（

六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

；（

七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八

）

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九

）

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

；（

十

）

从事同业拆借

；（

十

一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海亮集团、冯海良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参见本节“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西藏华浦投资有

限公司”之“（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海亮金属主要从事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的销售，实业投资，货物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自有房屋租赁。 海亮金

属2012年至2014年的简要财务状况、盈利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5,190,797,946.21 5,311,465,833.59 4,931,337,644.51

负债总额

3,047,493,305.48 3,202,840,815.92 2,861,462,434.71

所有者权益

2,143,304,640.73 2,108,625,017.67 2,069,875,209.80

利润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总收入

72,075,244,403.21 60,578,544,417.65 50,069,603,334.32

营业利润

53,995,903.44 44,960,408.60 40,054,405.10

净利润

41,110,757.06 37,244,629.87 30,188,671.71

利润总额

55,972,820.71 48,901,628.24 41,863,330.44

现金流量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669,100.62 78,643,044.05 818,626,567.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32,358.82 -35,763.31 -850,567,907.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222,791.65 -144,451,590.32 48,089,358.6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3,711,715.15 767,035,966.24 832,880,275.82

注：上述财务数据取自海亮金属2014、2013、201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海亮金属的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郭瑞平 董事长兼总经理 女

33062519710511****

中国 上海 无

周巧云 董事 女

33068119800326****

中国 上海 无

傅建群 董事 女

33901119760225****

中国 浙江 无

陈济宏 监事 男

33068119861020****

中国 上海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亮金属直接持有四川金顶（股票代码：600678）27.80%的股份，海亮集团持有海亮股份（股

票代码：SZ002203）45.75%的股份，海亮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富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HK02336）74.93%的股份，除此之外，海亮金属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西藏华浦与海亮金属均为海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西藏华浦与海亮金属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

大连创投与海亮金属于2014年11月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大连创投对四川金顶任何重要事项的决策与海亮金属采

取相同意思表示，就四川金顶相关事宜保持一致意见。 大连创投作为四川金顶股东需行使其股东的权利时，由海亮金属负

责就拟审议事项提出意见或解决方案，大连创投应按照海亮金属提出的意见行使其股东的权利。一致行动安排不因四川金

顶的股权结构变化、变更名称、合并、分立、资产重组等事项而变化，有效期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36个月的期限届满时终止。 海亮金属与大连创投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上市公司实施战略调整的一个重大步骤，旨在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丰富上市公司业务类型，提

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云计算相关

资产。 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障。

二、未来股份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增加或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形， 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

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4年11月25日，西藏华浦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参与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

2、2014年11月25日，大连创投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大连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确认书》，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

3、2014年11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与配套融资认购方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4、2015年5月2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同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四川金顶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四川金顶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西藏华浦和大连创投未持有四川金顶股份，海亮金属直接持有四川金顶27.80%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西藏华浦持有四川金顶12,810.33万股， 占四川金顶本次发行后 （包括配套融资） 总股本的

11.55%；大连创投持有四川金顶6,893.06万股，占四川金顶本次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6.21%；海亮金属持有四

川金顶9,700.30万股，占四川金顶本次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8.74%。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合计持有四川金顶29,

403.69万股股份，占四川金顶本次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26.50%。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四川金顶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德利迅达9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一）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为对价，向中卫创新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卫智联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其分别所持

有的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14.4888%和14.4888%的股权，合计发行股份数为171,900,706股。

（二）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为对价，向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廊坊鼎创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济南克劳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量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凌祖群、南通拱形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济南云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溱鼎创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企业）、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

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宁波厚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静静、济南云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大银富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日劲资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长沙飞鸿伟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赛科创新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烟台蓝和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魏全毅、大连欣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富金云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陈学东、吉林

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南思创投资有限公司、济南云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

云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隽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勤学、北京睿盈同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北京海德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宋海涛、世亚财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墨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杭州轩宁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济南创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所持有的德利迅达共66.0225%的股

权，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为391,658,595股。

（三）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募集不超过60,464.74万元；向大连创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募集不超过32,535.26万元。 合计配套融资不超过93,000.00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100%。 配套募集资金用于迅网湖州云计算中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本次交易完成后，四川金顶将持有德利迅达95%的股权。 本次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互为前提，若配套融资不获批准，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不生效。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中和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以201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德利迅达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BJV1030号）。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德利迅达合并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89,896.60万元，总负债账

面价值为5,872.02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84,024.58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84,024.58万元；德利迅达母

公司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87,825.85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3,104.15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84,721.70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德利迅达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286,860万元，增值额为202,835.42万元，增值

率为241.40%。 考虑本次经济行为、特定的评估目的、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论差异的特定原因，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

的评估结论，即德利迅达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86,860万元，对应德利迅达95%股权的评估值为272,517万

元。

参照上述资产评估值，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标的德利迅达9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66,000万元。

（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及发行数量

1、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四川金顶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5.2351元/股，均价的90%为4.7116元/股。 发行价格根据上述定

价基准日和定价依据，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4.7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4.7116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四川金顶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同，为4.72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作相应的调整。

2、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合计购买德利迅达95%的股权。 其中，向中卫创新云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和中卫智联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购买其各自持有的德利迅达14.4888%股权，合计28.9775%股权，向德利迅

达其他40名股东购买其持有德利迅达的66.0225%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根据发行价格以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各发行对象持有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即为保护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出让的标的资产不足认购一股的余额，纳入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向全体重组方发行股票数量为563,559,301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名称或姓名

持有德利迅达出

资额

（

万元

）

购买

比例

（

%

）

交易后持有德

利迅达出资额

（

万元

）

获得四川金顶股份

数

（

股

）

1

中卫创新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85.28 73.5780 85,950,353

2

中卫智联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85.28 73.5780 85,950,353

3

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238.4358 100 - 48,059,530

4

廊坊鼎创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00.0000 100 - 20,156,172

5

济南克劳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95.7125 100 - 19,291,976

6

上海量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94.0350 100 - 18,953,864

7

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9.2670 100 - 17,992,818

8

凌祖群

122.3337 100 - 24,657,770

9

南通拱形门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75.5700 100 - 15,232,015

10

济南云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99.0725 100 - 19,969,223

11

上海溱鼎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企

业

）

71.2500 100 - 14,361,272

12

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66.1237 100 - 13,328,012

13

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2.5000 100 - 12,597,607

14

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

业

62.5000 100 - 12,597,607

15

宁波厚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61.1250 100 - 12,320,460

16

张静静

56.6775 100 - 11,424,010

17

济南云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55.5000 100 - 11,186,675

18

北京大银富华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50.0000 100 - 10,078,086

19

新余市日劲资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7.2312 100 - 9,520,010

20

长沙飞鸿伟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43.2500 100 - 8,717,544

21

武汉赛科创新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38.7500 100 - 7,810,516

22

烟台蓝和投资有限公司

37.7850 100 - 7,616,007

23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37.5000 100 - 7,558,564

24

魏全毅

32.0574 100 - 6,461,544

25

大连欣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1.2500 100 - 6,298,803

26

深圳市富金云网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30.0000 100 - 6,046,851

27

陈学东

28.3387 100 - 5,712,005

28

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25.5049 100 - 5,140,805

29

河南思创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 100 - 5,039,043

30

济南云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23.5088 100 - 4,738,466

31

北京云世纪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1.0000 100 - 4,232,796

32

上海隽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0.0260 100 - 4,036,483

33

李勤学

18.8925 100 - 3,808,002

34

北京睿盈同创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6.0586 100 - 3,236,803

35

北京海德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287 100 - 3,230,772

36

宋海涛

12.7524 100 - 2,570,401

37

世亚财富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12.5000 100 - 2,519,521

38

长沙墨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5000 100 - 2,519,521

39

杭州轩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5570 100 - 1,523,201

40

济南创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5.5261 100 - 1,113,840

合计

2,943.1200 - 147.1560 563,559,301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

整的，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2）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

配套资金对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12,810.33万股，向大连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不超过6,893.06

万股。 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3,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

整的，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股份的锁定期

（1）不参与盈利预测业绩补偿股东锁定期

上海量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凌祖群、廊坊鼎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济南云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溱鼎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企业）、大连赛伯乐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张静静、济南云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大银富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日

劲资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蓝和投资有限公司、魏全毅、大连欣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富金云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陈学东、河南思创投资有限公司、济南云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隽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李勤学、北京睿盈同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海德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宋海涛、世亚财富（北

京）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墨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杭州轩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创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承诺：

截至发行结束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 自发行结束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以其截至发行结束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达到12个月的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内不得转让。

（2）参与盈利预测业绩补偿股东锁定期

中卫创新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卫智联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认购的四川金顶的股票，自本次交易四川

金顶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拱形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济南克劳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赛伯乐绿科云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厚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飞鸿

伟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赛科创新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山东乐赛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企业、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林省赛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云世

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截至发行结束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 自发行结束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以其截至发行结束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达到12个月的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内不得转让。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可实现性，上述参与盈利预测补偿的德利迅达股东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应在满足以下的具体条件后分三期解除限售：

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12个月且标的资产2015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比例

为2015年承诺净利润占2015年、2016年、2017年承诺净利润总和的比例；

第二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24个月且标的资产2016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比例

为2016年承诺净利润占2015年、2016年、2017年承诺净利润总和的比例；

第三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36个月且标的资产2017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解除限售比例

为2017年承诺净利润占2015年、2016年、2017年承诺净利润总和的比例。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参与交易的德利迅达股东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

上述约定。

2、配套募集资金投资者锁定期

西藏华浦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本公司认购的四川金顶的股票，自本次交易四川金顶股

票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次交易主要合同内容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与交易方案

2014年11月27日，公司与创新云科、智联云科等德利迅达全部42名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15年5月

21日，公司与创新云科、智联云科等德利迅达全部40名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购

买资产协议》” ）。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整体交易方案为：1、四川金顶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创新云科、智联云科等德利

迅达全部40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德利迅达95%股权。2、四川金顶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不应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募集配套资金与本次交易互为前提，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获批准，则本协议不生

（上接A51版）

（下转A53版）


